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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八人，其中系主任為主

任委員，其餘七人，由本系助理教授以

上之教師代表推選四人。為廣納多方意

見，聘業界代表二人，由系主任聘任之；

學生代表一人，由系學會會長擔任之。

委員任期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 10 人，其中系主任為主

任委員，其餘 9 人，由本系熱流、固製、

電控教學小組推選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

代表各 2 人。委員任期為 1 年，連選得

連任。為廣納多方意見，聘業界代表 2
人(能源及動力領域各 1 人)，由系主任聘

任之;學生代表 1 人，由系學會會長擔任

之。 
 

修正委員人數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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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84 年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09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3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06 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09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06 月 0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25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1 月 18 日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2、8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02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8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03 月 18 日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8 條 

 
第一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本系課程之品質

與教學效果，特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暨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與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置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委員會設委員 10 人，其中系主任為主任委員，其餘 9 人，由本系熱流、固製、電控教

學小組推選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代表各 2 人。委員任期為 1 年，連選得連任。為廣納多

方意見，聘業界代表 2 人(能源及動力領域各 1 人)，由系主任聘任之;學生代表 1 人，由系

學會會長擔任之。 
  
第三條：本委員會之任務有下列各項： 

一、必修課程之規劃。 
二、選修課程之審查。 
三、課程檢討與修正。 
四、其他相關事項。 

 
第四條：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得視需要召開課程規劃或檢討會議至少一次，

並視需要不定期召開臨時會議。 
 
第五條：本委員會執行第三條規定之結果，由主任委員提報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

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六條：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第七條：本委員會之委員互推一人為本系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第八條：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通，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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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84 年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09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3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06 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09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06 月 0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25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1 月 18 日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2、8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02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8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03 月 18 日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8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04 月 7 日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2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 1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1、2 條 

 
第一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本系課程之品質

與教學效果，特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暨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與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置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委員會設委員八人，其中系主任為主任委員，其餘七人，由本系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代

表推選四人。為廣納多方意見，聘業界代表二人，由系主任聘任之；學生代表一人，由

系學會會長擔任之。委員任期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本委員會之任務有下列各項： 

一、必修課程之規劃。 
二、選修課程之審查。 
三、課程檢討與修正。 
四、其他相關事項。 

 
第四條：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得視需要召開課程規劃或檢討會議至少一次，

並視需要不定期召開臨時會議。 
 
第五條：本委員會執行第三條規定之結果，由主任委員提報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

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六條：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第七條：本委員會之委員互推一人為本系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第八條：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通，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後發布施行。 

 

附件二之一 

【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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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海 運 暨 管 理 學 院 運 輸 科 學 系 

系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101 年 5 月 3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系為有效規劃及推動系務之整體發展，設立系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會置委員 7 人，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 5 人：系主任及系實習委員會、系招生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系教師評

審委員會之副主任委員。 
         二、推選委員 2 人：行政人員(含職員、助教及工友)及系學會會長各一名，其行政人員

互選之。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 三 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訂本學系之發展方向。 
      二、規劃與評估本學系之中長程發展計畫。 
      三、研議本系相關委員會及中心之增設或變更等事項。 
      四、研議學校及系務會議交付之重大系務發展事項。 
      五、研議本系空間規劃發展事項。 
      六、其他有關系務發展事項。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其委

員會決議事項應送系務會議討論。  
 
 
第 六 條 本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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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運輸科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九人，候

補委員二人，其中系主任

兼主任委員，教師代表四

人及候補委員二人，由本

系專任教師票選之，校外

學者專家、產業界或畢業

校友代表二人，由系務會

議推派，學生代表二人，

由系學會推派大學部及碩

士班各一人，以上各委員

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於學年度最後一次系務會

議中票選及推派下學年度

委員，設副主任委員一人

由各委員互選之；執行秘

書一人協助會務，由負責

課務之教職員兼任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九名，候

補委員二人，其中系主任

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教

師代表四人及候補委員二

人，由本系專任教師票選

之，校外學者專家、產業

界或畢業校友代表二名，

由系務會議推派，學生代

表二名，由系學會推派，

以上各委員任期二年，連

選得連任，於學年度最後

一次系務會議中票選及推

派下學年度委員；執行秘

書一人協助會務，由負責

課務之教職員兼任之。 

配合系務發展委員會設

置辦法草案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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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辦法) 

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海 運 暨 管 理 學 院 運 輸 科 學 系 課 程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84 年 5 月 5 日系務會議制定 

96 年 6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正 

99 年 1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提昇本系課程之品質及教學效果，依據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六條之規定，設置運

輸科學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二人，其中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教師代表四人

及候補委員二人，由本系專任教師票選之，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或畢業校友代表二名，

由系務會議推派，學生代表二名，由系學會推派，以上各委員任期二年，連選得連任，

於學年度最後一次系務會議中票選及推派下學年度委員；執行秘書一人協助會務，由負

責課務之教職員兼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計有下列各項： 
一、課程規劃與研議。 
二、課程檢討與修正。 
三、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行。 

 
第四條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召開課程規劃及課程檢討與修正會議一次，臨

時會則視需要，不定期召開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執行第三條規定之結果，由主任委員提報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

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六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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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海 運 暨 管 理 學 院 運 輸 科 學 系 課 程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84 年 5 月 5 日系務會議制定 

96 年 6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25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 條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6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2、6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6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6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3 日 100 學年度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2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2 條 

 
 

第一條 為提昇本系課程之品質及教學效果，依據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六條之規定，設置運

輸科學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二人，其中系主任兼主任委員，教師代表四人及候補委

員二人，由本系專任教師票選之，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或畢業校友代表二人，由系務

會議推派，學生代表二人，由系學會推派大學部及碩士班各一人，以上各委員任期一年，

連選得連任，於學年度最後一次系務會議中票選及推派下學年度委員，設副主任委員一

人，襄助主任委員處理課程規劃相關事宜，由各委員互選之；執行秘書一人協助會務，

由負責課務之教職員兼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計有下列各項： 
一、課程規劃與研議。 
二、課程檢討與修正。 
三、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行。 

 
第四條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召開課程規劃及課程檢討與修正會議一次，臨

時會則視需要，不定期召開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執行第三條規定之結果，由主任委員提報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

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六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後發布施行。 
 
 

附件三之一 

【修正後條文】 




